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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 站 信 息 备 案 表

	本表是ICP备案信息采集表，请规范填写（每项都必须填写）
注：下述所涉及的分号都是半角（或英文的分号即“;”，而不是中文全角的分号：“；”。）

	主办单位名称：
	
	字符数不多于256个，网站若拥有多个主办单位，则需填写每个主办单位名称，以分号“;”分隔。若网站为组织开办，则应填写组织名称，若为个人开办，则应填写个人姓名。

	主办单位性质：
	
	只能填写：“军队、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个人”

	主办单位
有效证号码：
	
	字符数不多于128个，若网站为组织开办，则该栏应填写有关部门核发的单位代码，并注明有关单位名称，例如，需工商注册的，应填写工商部门核发的企业或事业法人营业执照上的注册号，或是有效期内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上的编号。若网站为个人开办，则该栏应填写个人有效证件号码，例如身份证和身份证号码。

	投资者或
上级主管单位：
	
	字符数不多于1024个；多个单位或个人以分号“;”分隔

	主办单位
所在省、市：
	
	如：广东省广州市

	主办单位
通信地址：
	
	字符数不多于1024个，主办单位详细的通信地址，如（X区(X镇X村)X路X号），否则该数据无法递交至国家信息产业部

	网站
负责人姓名：
	
	多个姓名以分号“;”分隔，字符数不多于128个

	网站负责人
有效证件号码：
	
	字符数不多于128个，填写格式举例为：身份证：432623197102112275

	网站负责人
办公电话：
	
	多个电话以分号“;”分隔，不多于128个字符

	网站负责人
手机号码：
	
	只允许出现数字和'(',')','+'，不多于128个字符，多个手机号码以分号“;”分隔

	网站负责人
电子邮件：
	
	必须含有('@')符号，不多于128个字符，多个电子邮件以分号“;”分隔

	网站名称：
	
	多个网站使用名称之间以分号“;”分隔，字符数不多于256个

	网站主页地址：
	
	合格的web地址，至少一个，如果有多个用分号(“;”')分开，字符数不多于512个，若拥有多个网站，则需填写每个网站首页地址，以分号“;”分隔

	网站接入服务
提供单位名称：
	
	填写与其签定网站接入服务协议的单位名称

	网站接入方式：
	虚拟主机
	字符数不多于256个，填写专线接入、主机托管、虚拟主机、其它等接入方式 

	服务器放置地点：
	
	填写网站服务器或租用的服务器空间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其他地点

	网站域名列表：
	
	多个域名之间用分号“;”分隔，可以是任意多个，被“;”分隔的每段字符不能超过128个字符，本域名列表中可出现顶级域名，也可出现顶级域名下扩展的子域名。其中，填报顶级域名代表信息服务提供者对该顶级域名下的所有信息内容负责；填报子域名，代表信息服务提供者仅对子域名下的信息内容负责。对未填报的域名下信息内容，电信管理部门将做未备案处理。仅能通过IP地址访问的网站，该栏可以不填写 

	是否动态IP：
	静态IP
	接入服务期间若IP地址固定不变，则应填写采用静态IP，否则应填写采用动态IP。例如，采用主机托管方式接入的，应填写采用静态IP，以拨号方式接入的，如ISDN/xDSL/Cable Modem/GPRS/CDMA/802.3/802.11b 等，应填报使用动态IP。

	IP地址列表：
	
	多个使用IP之间用分号“;”分隔，可以是任意多个。如果是IP段，则以“起始IP-终止IP”的形式表示，如192.168.0.1-192.168.0.20
如果是动态IP，则本栏不用填写

	涉及需前置审批或专项审批的内容：
	
	若网站涉及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电子公告服务(BBS，论坛)等需专项审批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内容，应在本栏注明，如果有多个用分号(“;”')分开。如没有请选“其它”。


网站备案申报单位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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